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芜湖市人民政府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芜政办秘〔2025〕12号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皖江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三山经济开发区、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驻芜各单位：
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推进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3号）、《安徽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300号）和《芜湖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芜政〔2021〕1号）要求，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芜湖市人民政府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，落实责任分工，把握时间节点，确保按时完成。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，结合实际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和决策公布等相应程序，确保内容合法、程序公开。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在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时，应当说明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情况。

二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行目录管理，并根据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重点任务情况实行动态调整，确需新增或调整的，由决策事项承办单位按照相关规定程序办理。

三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、市政府各部门要制定本地区、本部门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附件：芜湖市人民政府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5月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芜湖市人民政府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

事项目录

	序号
	类别
	决策主体
	决策承办单位
	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
	履行程序要求

	1
	其他重大事项（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）
	芜湖市人民政府


	市发展改革委
	制定芜湖市加快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
	公众参与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
	2
	制定开发利用、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
	
	市文化和旅游局
	公布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
	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
	3
	制定有关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
	
	市农业农村局
	制定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牛羊定点屠宰的通告
	公众参与、风险评估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
	4
	其他重大事项（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）
	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制定芜湖市市区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
	公众参与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
	5
	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
	
	市商务局
	制定芜湖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和网点布局规划方案（2025-2035年）
	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
	6
	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
	
	市农业农村局
	制定芜湖市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规划
	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
	7
	其他重大事项（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）
	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	修订芜湖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
	公众参与、风险评估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
	8
	制定有关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
	
	市交通运输局
	制定芜湖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（暂行）
	公众参与、风险评估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
	9
	其他重大事项（公共资源配置管理）
	
	市公管局
	修订芜湖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
	公众参与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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